
苏州校区经费管理及预算业务介绍

2024 年12月31日

2024年财务专题培训



一、苏州校区经费管理

二、预算管理

三、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介绍

目  录



PA R T  0 1

苏州校区经费管理



一、苏州校区经费管理体系-行政部门

项目名称 苏州校区对应经费 备注

办公经费 4401-16001001
校区过渡阶段，苏州校区办公经费由管委会统筹安排，苏州校区办公室申报预算，年末余额收回。

根据学校机构改革情况，2025年部分部门还会进行调整，成熟后定额申报。

校级专项项目

4401-16001***
4402-16002***
4403-16003***
4404-16004***
4405-16005***
4407-16008***
4409-16008***
4410-16008***
4411-16008***

根据需求申报，年末余额收回。

业务用车费 4401-001040 苏州校区管委会结合校区情况，向主管部门申报。年末结余收回学校。

公务接待费 4401-001030 苏州校区管委会结合校区情况，向主管部门申报。年末结余收回学校。



一、苏州校区经费管理体系-院系

项目名称 苏州校区对应经费 备注

院系事业经费 48xx/49xx-001001

定额拨款部分：

①核定拨款按学生人数（学制内本、硕、博）核定

②水电补助按教职工及学生人数核定

结算政策部分：

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训等社会服务项目

院系间接费用统筹经费 48xx/49xx-00112001

科研经费按政策提取。主要用于补偿院系为支持与保障科研活动开展提供的仪器设备及

房屋使用费；水、电、气、暖、图书资料等公共运行费用及有关管理费用的支出。

《南京大学科技经费间接费用管理办法》

院系业务接待费 48xx/49xx-00123001

结算政策部分：

①培训等社会服务项目

补充部分：

②额度不足可申请从院系间接费用统筹经费进行补充，补充额度原则上不超过3万元

用于院系单位承担教学科研任务重的合理需要而产生的接待费用和加班餐费。

院系事业发展专项 - 校内测试费收入按政策结算。



一、苏州校区经费管理体系-院系
项目名称 苏州校区对应经费 备注

运行经费专项补助
48xx-16000001
4918-16000001
4919-160000**

主管部门（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组织申报，面向各院系。需申报学科建设项目预算。

额度控制：设备费、劳务及专家咨询费、燃料动力费、校内人员费（禁止支出，如校内人

员评审费、讲座费等）、学生奖助（禁止支出）

人才科研启动经费 48xx/49xx-160022** 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处）组织申报，面向各院系老师。需申报队伍建设项目预算。

研究中心建设启动经费 48xx/49xx-160021** 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处）组织申报，面向各研究中心。需申报队伍建设项目预算。

老师个人科研经费 部门编号+项目编号 130***、133***、138***等纵向科研经费，151***、152***等横向科研经费。

老师个人项目统筹经费 48xx/49xx-001120**

科研经费按比例提取。间接费用是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

的相关费用，主要用于补偿学校为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

消耗等间接成本，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课题绩效支出等。

《南京大学科技经费间接费用管理办法》

老师个人预研项目 48xx/49xx-00114*** 横向科研经费结题后转入。



一、苏州校区经费管理体系-院系
项目名称 苏州校区对应经费 备注

本科学生活动费 48xx/49xx-001050
按对应学生人数下拨，支出学生活动相关费用。

研究生活动费 48xx/49xx-001051

系酬金 48xx/49xx-142005

学费、培训办班、考务费等结算。

可支出非学历办班课酬、评审费、加班费、绩效等。

使用该经费前，需向人力资源处备案发放方案。发放给校内人员的劳务、绩效应在批复的额度

范围内使用。

业务绩效 48xx/49xx-142006
横向科研经费按比例提取。《南京大学横向科研项目与经费管理办法》

可支出人员费，如绩效等。

维修基金 48xx/49xx-142007 学费按比例结算。用于支出院系维修相关费用。

职工福利费 48xx/49xx-192001 按职工人数定额下拨。

本科生困难补助 48xx/49xx-193301
主管部门（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申报。

研究生困难补助 48xx/49xx-193302



一、苏州校区经费管理体系-院系
项目名称 苏州校区对应经费 备注

捐赠经费 48xx/49xx-181*** 原则上均应通过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对外签订协议。

会议服务费 48xx/49xx-182001 会议注册费收入账户，可支出举办会议产生的相关费用。

教学短期班 48xx/49xx-18340302 非学历培训办班，结算分配后使用。

硕士生学费（学术） 48xx/49xx-18310201 学费收入项目。

硕士生学费（专业学位） 48xx/49xx-18310202 学费收入项目，结算分配后使用。

博士生学费（学术） 48xx/49xx-18310301 学费收入项目。

博士生学费（专业学位） 48xx/49xx-18310302 学费收入项目。

非全日制博士生学费 48xx/49xx-18310303 学费收入项目。

留学生学费 48xx/49xx-18310500 学费收入项目。

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 48xx/49xx-18330200 学费收入项目，结算分配后使用。

教学长期班 48xx/49xx-18340301 留学生学费（非学历生长期班），结算分配后使用。

考务费 48xx/49xx-18350100 研究生复试费等，结算分配后使用。



项
目
主
管
部
门

财政项目
基本原则：结合事业发展规划，统筹规划单位工作，按照上级部门和各项目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进行预算申报、预算执行等。

149***

143***

145***

146***

14906***

14903***

注意：
执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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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



预算内容

《南京大学预算管理办法》（南字发〔2018〕191号）

u预算

——预算是根据学校事业发展目标和计划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

u预算的主要任务

——完善预算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健全预算管理制度；结合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科学编制预算、决算；加强预

算执行管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u预算编制原则

——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收支平衡。各级预算应当力求做到收支平衡，建立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

u预算管理流程

——预算编制、预算审批、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算、信息公开与监督、预算绩效管理。



二、校级预算管理体系

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捐赠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财政拨款等

项目预算、三公经费、校级人员经费、院系公用经费等



二、校级预算管理体系

结合事业发展规划，统筹规划单

位工作，按照上级部门和各项目主

管部门的通知要求进行预算申报、

预算执行等。



二、校级预算管理体系

设备管理员

招采联络员



二、校级预算管理体系

l 已经报了新增资产配置预算/政府采购预算，还要报支出预算吗？

——要。新增资产配置预算/政府采购预算是指资产、途径等“物”的

预算，支出预算是“财”的预算，二者不冲突。

l 已经报了购汇人民币限额，还要报支出预算吗？

——要。购汇人民币限额是指付款“方式”的预算，支出预算是“财”

的预算，二者不冲突。

注意：
无预算不执行



类型

Ø仪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用具装具（单台套0.1万元及以上，重点为单台
套50万元及以上的设备）

Ø家具（单台套0.1万元及以上家具或同一批量家具金额2万元及以上或批量总
金额5万元及以上的所有家具）

Ø车辆
Ø租用土地、办公用房及业务用房
Ø信息化资产
Ø房屋建筑物
Ø专利、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Ø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等文献信息资料资产

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Ø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Ø资产管理处

Ø资产管理处
Ø资产管理处
Ø信息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Ø基本建设处
Ø科学技术研究院
Ø图书馆

二、校级预算管理体系
u 新增资产配置预算：每年6月左右，资产归口管理部门面向学院单位组织申报，之后统一报送。
单价100万以上的设备要取得上级部门批复方可执行。
以往年度已申报资产配置预算但尚未实施，2025年拟继续购置或实施的，需要重新申报资产配置预算。

c
政策文件：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教财〔2012〕6号）
《南京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南字发〔2024〕66号）





类型

Ø货物

1.单台（套）100万元以上的货物采购项目，学校根据资产配置预算审批情况，

统一纳入政府采购预算，各学院单位无需重复申报；

2.通过批量采购方式采购金额预计在100万元以上的货物，以及采购集采目录

范围内的货物，由学院单位招标联络员根据拟实施采购项目情况进行申报。

Ø服务和工程

计划使用各类资金采购100万元以上的服务和工程类项目，由学院单位招标联

络员根据拟实施采购项目情况进行申报。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

Ø招标办公室

二、校级预算管理体系
u 政府采购预算：每年6月左右，政府采购管理部门面向院系单位组织申报，之后统一报送。

各学院、各单位计划于2025年使用各类资金采购100万元以上（含批量）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纳入政府

采购范围的支出，均应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未编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将无法实施采购。（一体化系统）



政府采购预算



预算绩效管理：国家政策

发文字号 文件名称 时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现行有效

财预〔2011〕416号 《财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 现行有效

财预〔2013〕53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 现行有效

国发〔2014〕45号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 现行有效

财预〔2015〕88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的通知 现行有效

财科教〔2017〕2号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现行有效

教财〔2019〕6号 《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现行有效

财预〔2020〕10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现行有效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90



绩效指标
 原则上每一项目均应设置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根据实际需要选用。
 工程基建类项目和大型修缮及购置项目等应设置成本指标，并逐步推广到其他具备条件的项目。
 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的具体描述，可按需增加，要求简洁明确 、通俗易懂 。可参考：南京大学信息公开网-年度部门预算

一级指标 权重
成本指标 20
产出指标 40
效益指标 20

满意度指标 10

合计 90

一级指标 权重

产出指标 50

效益指标 30

满意度指标 10

合计 90

有成本指标                      无成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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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介绍



1、登陆南京大学财务处网站——网上自助平台

三、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



2、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登陆（校内连接校园网，校外登录VPN）

三、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



三、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
3、进入预算申报系统



三、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
4、进入预算申报系统，选择对应预算申报



三、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
4、进入预算申报系统，选择对应预算申报



三、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
支出明细申报

金额



额度 经济分类 备注

设备费  资本性支出，需要建账的

• 不同类型经费，额度控制不同

• 预算申报不仅要考虑项目金额，

还要考虑额度

• 预算执行过程中，可根据主管

部门要求进行预算调整（金额

调整、额度调整等）

维修费  维修（护）费

差旅费  旅费与住宿费、出差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国内专家来访费（包括会议产生的）

出国（境）及国外专
家来访  因公出国（境）旅宿费、伙食和公杂费等、国外专家来访费（包括会议产生的）

会议费  举办会议产生的费用（会议定额之内的）

劳务及专家咨询费  校外人员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博士后人员工资等项目出资人员费用

燃料动力费  水费、电费、取暖费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印刷费、版面费、出版费、邮寄费、办公电话通讯费、专业通讯费

材料费  专用材料费（实验材料及用品、低值仪器等）

测试化验加工费  委托业务费（测试加工费、科研协作费、委托试验费、数据采集费等）、校内测试费等转账

其他业务费
 办公费（办公用品、书报杂志、教材资料费等）、物业管理费、租赁费、培训费（非学历教

育培训办班等）、业务费（包括接待餐费、加班餐费）、专利费、活动费、资源使用费等

助研费  助学金（包括助研费）

常见额度及经济分类



感谢观看！


